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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三孩”政策的指导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对于推进改革的进程至关重要，它将成为推进改革

的关键驱动力。鉴于育龄女性同时承担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双重职责，探讨不同就业形式下育龄

女性的生育意愿对于评估和完善我国生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和1989~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索育龄女性不同就业形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

表明，就业形式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正规就业的育龄女性表现出显著的较低生育意愿，

其中，在正规就业的具体类型中，处于政府单位的育龄女性显著更具有生育意愿。为提升育龄女性的生

育意愿，本研究从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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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iversal three-child” policy,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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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is crucial to advanc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it will become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ad-
vancing reform. Due to the dual responsibilities of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undertaken by childbearing-age women, exploring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under different employment forms is of great value for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8 and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in 1989~2015,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mployment form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employment 
form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childbearing-age 
women who are formally employed show significantly lower fertility intention, among the specific 
types of formal employment, childbearing-age women who are in government uni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willing to have childr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wo aspects: the improvement of hard policies and 
the support of sof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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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低生育率问题俨然已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性难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生育率。自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约 40 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所带来的生育率低迷、

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人口问题在近些年逐渐显现[1]。为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在 2013 年和 2016 年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在此政策背景

下，我国短期生育率虽有小幅提升，但长期的持续效果并不明显。统计数据显示，历经 2016 年 1786 万

的“出生高涨”后，新出生人口已连续三年缩减[2]，许多女性选择少生育或不生育。据统计，2020 年人

口出生率是建国以来历史最低值。生育政策的调整并没有改善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中国面临陷入“低

生育率陷阱”的极高风险。此外，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也受到离婚率上升、不婚率上升、结婚年龄推迟

等相关社会问题的叠加影响而日益变得复杂和严峻[3]。为跳出“低生育率陷阱”，我国在 2021 年实施“全

面三孩”政策，这也是中央对低生育率问题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社会风险的预判和公共政策回应[4]。“全

面三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能否跳出“低生育率陷阱”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跳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关键是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作为预判生育行为的超前变量，

对国家生育水平的走向有着重要的预测作用[5]。目前，鲜有文献以就业形式为切入口来考察育龄女性就

业形式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而掌握不同特征的政策目标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其分化情况，对于预测生

育率、评估和完善“全面三孩”政策具有重要价值。随着鼓励女性广泛就业的政策实施和女性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位居世界前列[6]。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为两性平等奠定了经济基础，

但同时也使女性面临家庭与工作的角色冲突。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无业、正规就

业和非正规就业。《中国就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我国非正规就业的

规模和比重逐渐增加[7]。而不同就业形式的劳动收入、工作时间、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有所不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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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2. 文献综述 

就业形式主要被分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国际劳工组织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

先提出。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非正规就业，在我国也可称之为灵活就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不少学者对其概念进行了探索，将其理解为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以及临时工、非全日制、临时派遣

等形式[8]。也有学者将雇佣关系是否正式和是否进入政府征税和监管体系作为是否正规就业形式的判断

标准[9]。本文也循此观点，将雇佣关系界定为判断是否正规就业形式的标准。 
当前，相较于传统的正规形式就业，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中非正规形式就业的规模比例日益上涨[6]。

灵活化、碎片化的就业形态开始显现。有学者指出，非正规就业早已不是被动的就业过渡形式，而是劳

动力市场对生产弹性化的一种合理反应，是与正规就业具有紧密共生关系且符合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原则

的新就业形式[10]。在互联网经济生态下，非正规就业顺应劳动力资源配置规律，有利于促进市场弹性与

灵活性[11]。但更多的学者持反对态度，将非正规就业理解为一种被动选择，由于存在较难获得与提升技

能有关的培训，缺少获得职业晋升的机会[12]。既不属于体面就业，也未享受与正规就业相同的福利和待

遇，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多数非正规就业者被认为仅是“有工作的穷人”，在社会分化中处于

边缘和底层[13]。收入通常低于正规就业者，二者的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4]。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女性就业率不升反降。中国女性的劳动参

与率由 1990 年的 72.7%持续下降至 2013 年的 63.9%，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15]。就业形式的变化是造

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女性是进入非正规就业形式的重要主体，相较于男性，女性由于传统观念导致

在正规就业中常处于工作与家庭失衡的状态，更易关注并进入非正规形式渠道的就业市场[16]。收入、就

业已被论证是影响女性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7]。学界相关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迄今已积累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形成了两种被学术界认可的理论观点。有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提出收入提高

会通过替代效应(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子女质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子女数

量，父母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和收入效应(随着收入增加，父母倾向于生育更多孩子)影响个体生育决策[18]。
收入效应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论证，育龄女性的收入与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丰富程度正向相关，致使部分西

方国家生育率的下滑趋势放缓，甚至出现总和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加率同步提高的情况。而更多的学者则

支持替代效应的观点，替代效应不仅仅显现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劳动

参与率的提高，其生育意愿也在逐步下降[19]。非正规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降低了整体生育率[20]。
国内有关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本土化验证，发现了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对个体生育意愿产生负向影响[21]。 

目前学界关于直接研究就业形式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但存在部分探究正规部门就

业女性的生育意愿的研究，研究结果呈现出了具有鲜明差异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正规就业的育龄

女性生育意愿更高。例如得到体制庇护的被调查者，其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大[22]。反对态度的观点则认

为无业者生育二孩的比例更高[23]。有研究表明，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24]。
正规部门就业的女性生育意愿反而更低，因为照顾孩子对时间的灵活性和集中性要求比较高，在正规部

门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降低生育意愿[25]。且女性可能考虑到生育会对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产生负向

影响，因而有工作的女性不愿意再次生育[26]。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就业会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但鲜有人探究非正规形式

就业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如何，是否与正规形式就业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

基于三孩政策的大背景，不同就业形式究竟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政策的制定者又当如何针对

这些问题来解决当前社会中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较低的问题？这就是本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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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三孩政策下就业形式对孕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探索。运用 Stata 
MP 17.0 分析软件，通过 Poisson 模型及 Tobit 模型探讨就业形式对孕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3.1. 研究一：基于 CFPS 的面板数据分析 

使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 CFPS)数据。利用已婚适

龄女性的就业形式、生育意愿、人口变量(年龄、收入、教育、户口)等数据资料，可以追踪“三孩政策”

前就业形式对已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家户识别号对 2018 年 CFPS 的数据子库进行匹配，

未处理的全部数据共 32,376 个观测值，已婚女性样本数据共 12,020 个观测值，选定孕龄女性并剔除无效

数据后共 6075 个观测值。 
我们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0 1i iiY formali Xβ β δ ε+ += +                                (1) 

式中，i 表示孕龄女性， iY 为生育意愿，formali 为就业形式， iXδ 为控制变量， iε 为残差项， 0β 为常数

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iY 取值为 0~10 的整数，为计数变量，不能简单使用线性 OLS 回归，应使用泊松

模型： 

( ) ( )exp
!
i i

i

n
P Y n

n
λ λ−

= =                                 (2) 

( )expi iXλ βδ=                                     (3) 

控制变量 iXδ 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户口、家庭收入。因此，泊松回归模型为： 

( ) ( )0| expi i i i iE Y X formali k Xδ α β δ= +∑                        (4) 

关键解释变量：就业形式 formali 
构建就业形式变量，取值 1 代表正规就业 formali，取值 0 代表非正规就业。问卷中如果受访者选择

工作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则取值为 1，除去缺失值外的其他选择取值为 0。最终得到正规就

业者共 2941 个样本，非正规就业者共 3134 个样本。 
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 iY  
个体期望生育的子女数量即为生育意愿。变量分布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表 1. 生育意愿分布 

生育意愿 观测值 百分比 
0 45 0.74 
1 1207 19.91 
2 4197 69.22 
3 507 8.36 
4 80 1.32 
5 20 0.33 
6 5 0.08 
7 1 0.02 

10 1 0.02 
合计 60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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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iXδ  
本文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 agrri = {1, 2, 3, 4, 5, 6}，分别对应 20 岁以下、20~30 岁、30~40 岁、

40~50 岁、50~60 岁、60 岁以上；教育程度 cfps2018edui = {1, 2, 3, 4, 5, 6, 7}，依次为文盲/半文盲、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户口 hukoui = {1, 2, 3}，分别代表农业户口、非农

业户口、没有户口；家庭总收入 fincomei，即家庭内夫妻收入的总和。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 SD Maximum Minimum 

年龄 3.05 0.81 1 4 

教育程度 3.16 1.43 1 7 

户口 1.48 0.86 1 5 

收入 11.16 0.87 6.21 15.92 

 
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2 所示，就业形式对孕龄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就业形式为他雇的孕龄女

性相对于自雇孕龄女性而言，更不具有生育意愿。而户口、教育及收入也对孕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

著影响，农业户口女性更倾向于养育子女，较低受教育程度及收入较低的女性相对于较高学历女性和较

高收入孕龄女性而言，也更具有生育意愿。 
 
Table 3. Impact of the employment forms on fertility intention 
表 3. 就业形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 Coef. dy/dx IRR [95% conf. Interval] 

就业形式 −0.04*** −0.08*** 0.96*** 0.94 0.97 

年龄 −0.01 −0.01 1.00 0.98 1.01 

户口 −0.03*** −0.05*** 0.97*** 0.96 0.98 

教育 −0.05*** −0.10*** 0.95*** 0.94 0.95 

收入 −5.49** −1.05** 1.00** 1.00 1.00 

注：***表示在 0.001 水平显著；**表示在 0.01 水平显著。 
 

3.2. 研究二：基于 CHNS 的面板数据分析 

研究一已证实孕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与其就业形式(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联系紧密，研究二将针对正

规就业这一类别进行，分析具有正规就业的孕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及生育情况。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

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以下简称 CHNS)进行分析。CHNS 是一个追踪调查项目，自

1989 至 2015 年间的十年依次进行随访调查，与横截面数据相比，使用 CHNS 数据在分析变量间的因果

关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本研究选取生育数量、子女性别、收入、年龄以及就业情况，未处理的全部数据共 63,846 个观测值，

选定孕龄女性并剔除无效数据后共 26,616 个观测值。本文以孕龄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统计分析总结出

各变量的数据特征，控制变量是个体的年龄、已有子女性别、家庭总收入过去是否生育。解释变量是孕

龄女性的正规就业情况(包括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大型集体企业、私人/个体

企业和三资企业)，被解释变量为孕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意愿是服从于[0, 1]的截断型分布，故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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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终构建 Tobit 模型的表达式为： 

( )max 0,j j jj jY X Xβ δ ε= ++                                (5) 

式中，𝑗𝑗表示孕龄女性， jY 为生育意愿， jX 为就业形式， jXδ 为控制变量， jβ 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jε 表示影响观测变量的随机干扰项，独立且服从于 ( )0,σ 的正态分布。 
被解释变量： jY  
表 4 为对已有子女的孕龄妇女进行“再次生育”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已育女性不愿意再次生

育(80.93%)。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women who have already had children 
表 4. 已育女性再次生育意愿分布 

生育意愿 观测值 百分比 

0 658 80.93 
1 155 19.07 

合计 813 100.00 
 
控制变量： jXδ  
本文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 agrrj = {1, 2, 3, 4, 5, 6}，分别对应 20 岁以下、20~30 岁、30~40 岁、

40~50 岁、50~60 岁、60 岁以上；教育程度 eduj = {1, 2, 3, 4, 5, 6, 7}，依次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家庭总收入 fincome，即家庭内夫妻收入的总和。 
首先，本研究使用正规就业整体作为解释变量，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关

系，即正规就业的孕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较低，见表 5。 
 
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forms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表 5. 孕龄女性就业形式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估计结果 

变量 Coef. Std. Err. z P > |z| [95% Conf. Interval] 

就业 −0.10 0.04 −2.48 0.01 [−0.17, −0.20] 

年龄 −0.01 0.00 −2.90 0.01 [−0.23, −0.40] 

家庭总收入 −0.16 3.98 −0.39 0.70 [−0.20, −6.24] 

已有子女性别 −0.04 0.18 −0.22 0.83 [−0.05, −0.32] 

女性是否生育过 −0.21 0.48 −0.45 0.66 [−1.15, −0.73] 

生育数量 −0.03 0.13 −0.22 0.83 [−0.63, −0.22] 
 

之后，我们将正规就业根据他雇类型分类(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大型集

体企业、私人/个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分析他雇类型对孕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表 6)。回归结果表明，

处于政府单位的孕龄女性显著更具有生育意愿。 
 
Table 6. Effect of employer types on fertility intention of childbearing-age women 
表 6. 孕龄女性他雇形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他雇类型 Coef. Std. Err. z P > |z| [95% Conf. Interval] 

政府单位 1.45 0.66 2.20 0.03 [0.16, 2.74] 

事业单位 1.21 0.63 1.92 0.05 [−0.23, 2.44] 

国有企业 1.05 0.63 1.65 0.10 [−0.2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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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小型集体企业 1.39 0.73 1.90 0.06 [−0.05, 2.83] 

大型集体企业 0.85 0.76 1.13 0.26 [−0.63, 2.34] 

私人/个体企业 0.94 0.64 1.46 0.14 [−0.32, 2.20] 

三资企业 0.51 0.81 0.63 0.52 [−1.08, 2.10] 

 
综合研究一、二我们发现，具有正规就业的女性对于生育表现出显著的较低的意愿，但是在他雇的

具体分类中，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孕龄女性相较于其他他雇类型而言，更愿意生育。 

4. 结论 

4.1. 结论分析 

随着中国人口问题的日益凸显和生育政策“遇冷”，探索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内在影响机

制是必要的、迫切的。本文基于两个数据库数据设置两个定量分析，着重关注育龄女性的就业形式对生

育意愿的影响，发现就业形式显著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其中职业为自雇的非正规就业女性较他雇

的正规就业女性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而他雇职业中，政府机关岗位的女性较其他他雇职业具有更强的

生育意愿。这与已有研究的讨论[16] [25]存在部分一致与差异。本文针对实证结果与当前研究结论的差异，

尝试探索内在影响机制，重新分析孕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原因并得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所关注的就业形式并不仅仅代表着工作，更重要的是附着在就业形式背后的福利待遇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居民大多生活在单位体制内，生活可以得到单位的统一安排和照料。育龄女性

越是得到体制庇护，其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就会越小，育龄女性主观体会到的幸福感就会更高。但是国

企改革以后，我国这类单位越来越少，从业人员也随之减少。相对而言，由于体制内单位的福利待遇保

障体系完善，在这类单位中就业的育龄女性群体可以基本平衡生育后家庭与工作的矛盾，因此具有更强

的生育意愿。这也与中国目前的国情相一致，相较于体制内工作的育龄女性，企业就业的女职工面临着

更高的就业压力和工作任务强度，因而生育意愿更低。 
而相较于上述的他雇型就业形式，自雇型非正规就业形式因其零碎化、灵活化的办公特点对生育更

加友好，从事这类职业的女性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正规就业的女性由于办公时间集中性要求较高，其

生育意愿反而更低，女性更倾向于减少孩子的数量。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福利待遇相对没有保障，收入不确定性也相对较大，但其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

盾冲突会少得多。基于上述中国就业环境背景，职业女性已经深深地嵌入到工作和家庭两个场景之中，

然而两个场景对女性的要求并不一致，甚至有时候完全相反。本文发现，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弹性关系。如果工作场景能够提供更为友好的生育环境和支持，那么便会

减轻这两个场景的冲突，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4.2. 政策建议 

4.2.1. 硬政策的完善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应当首先加强支持政策制定，努力减少育龄女性在工作与家庭

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影响生育意愿。为此可建立弹性工作制度，给予女性在生育后足够的育儿时间的

保障。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工作机制应该不分男女，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甚至应当将这种工作机

制更多地强制倾斜在男性，从而打破育龄女性对于生育后单独承担家庭责任的心理压力，并能减轻女性

在工作上的性别歧视。另外，还应当鼓励企业和企业聚集的邻近社区建设育婴房、托儿所等场所，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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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女性在生育后体会到更多的方便与关怀，减弱女性对于生育的抗拒。企业为员工创造良好的育儿环

境虽然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成本，但无论女性员工，还是男性员工，都会更认同企业文化，对企业更有归

属感、更忠诚。 

4.2.2. 软环境的支持 
虽然就业形式的丰富化、零碎化给更多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独立能力，但不同的就业形式没有

改变中国社会环境对女性的生育不够友好的实质，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间接成本过高。无论是正规就

业的女性，还是非正规就业的女性，生育意味着同时肩负工作压力和抚养压力，女性几乎承担了所有养

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中国丧偶式育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现代女性抵触生育的很大原因，

就业形式的丰富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没有提高男性的育儿参与率。我国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的提

升和接受受教育程度的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思想。传统的

生育观念容易模糊育龄女性自己的想法和家人、社会及传统文化赋予自己的想法之间的界限，为了鼓励

育龄女性提高生育意愿，我们认为，首先应该通过新媒体宣传渠道，重塑新时代家庭价值观，在尊重女

性意愿的基础上打消女性对于生育的抵触心理，切实提高育龄女性生育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同时，激励

育龄家庭男性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和家庭中，确保育龄女性在生育后仍有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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